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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的困境及其出路分析
阿拉腾图乐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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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体土地所有是我国农村地区的一种土地所有形式，这种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市
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所有权形式的弊端逐渐显露，而且法律规定也不够明确，使得农民集体中出现了一些纠纷，这非常不利于农
村经济的发展。为此，文章就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的困境及其出路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协助集体土地所有权更好地促进农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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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基础，
对经济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国家非常重视土地资源。农村地区的土
地资源丰富，只有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
规划，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使用效益，推
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们发现农村土地的所有制度
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故而迫
切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解决农村土地所
有权的弊端，提升农村的发展水平。

1  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的困境

1.1  所有权性质不明确
集体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此处

的“集体”具体指的是哪一类群体相关
的法律以及规定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我
国的法律上表明所有权的代表为乡村委
员会、村民小组等，但是对农民在集体
土地所有中所占的份额并没有做出明确
的规定，也没有确定组织成员与组织之
间的权利与义务，导致所有权的性质不
明确。
1.2  主体不明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法律规定的所
有者，但是实际上该组织早就不复存在，
无法履行所有权的职能。乡政府属于政
府单位，再由其发挥所有权的职能，那
就意味着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发生了
改变，农村土地也成为国家所有。权衡
各个组织都没有发现能够成为农村集体
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律依据，因此主体
不明是阻碍当前所有权实现的主要问题
之一。
1.3  界限不清

界限不清，这里的界限指的就是国
家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的
界限，其最终原因还是要归结到法律不
健全，没有对界限进行明确的规定。法
律上并没有明确表明土地的性质，导致
部门地区的土地只要是国家征收就变成
了国家的土地，不管是否是农民在用，
当地的官员说是国家的就是国家的，甚
至有些地方政府假借国家征收，私自进
行土地买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1.4  权能模糊

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农民手中，按理
来说农民应该有自行处理土地的权利，
但是实际上土地的最终处分权还是归国

家所有，这些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
只要国家需要就可以进行土地的征用，
为国家建设服务是任何人的责任，但是
国家要给予农民应有的补偿，让农民自
愿让出土地，由他们决定土地的处分。
实际上农民在使用土地时还需要向国家
交土地承包费等，而且国家征收土地给
的赔偿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
1.5  法律规范不健全

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所有权无法
真正实现，而且就我国现行的土地所有
权的法律来看，部分的法律条文自相矛
盾，而且在表达上模棱两可。农民在自
己的权益受到损害后利用法律不能维护
自己的正当权益，甚至让某些人利用法
律的不健全谋取农民的利益。
1.6  土地利用不当

土地资源在我国较为短缺，为此加
强对土地的管理以及保护是当前土地工
作的重点。但是法律不完善，导致农村
土地管理主体混乱，部分土地不能发挥
其真正的效益，而是被用作其他的用途，
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这种做法不利
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绿色发展
的目标相违背。

2  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的出路

2.1  明确所有权性质
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的最基本途径

还是明确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应当保留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有制性质，这与我
国的国情相适应，但是在此基础上应当
充分保证农民集体土地所有的权利。因
此在法律中要严格地捍卫农民的土地所
有权，使得农民可以在法律的支持上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升农民的地位。
2.2  明确所有权主体

现阶段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主要形式就是乡、村委员会，其能不能
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还是需要由
农民群体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制定。乡
镇政府作为政府机关并不能成为集体土
地所有权的主体，其代表的是政府权力，
而且一旦部分政府官员为了私利干预土
地的使用，就很有可能损害农民的利益。
2.3  理清界限

将国家所有与集体土地所有进行严
格的划分，对所有权的主体进行登记，

以凭证的方式做出规定，还需要对土地
的界限进行测量、圈定，以免因为土地
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2.4  明确权能

农民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
集体土地是农民们的集体财产，应由他
们自行决定土地的经营方式。但需将农
村集体土地所有限制在国家公共利用使
用之内，国家的发展是每个人的责任，
保护他们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完
全不用顺应国家的需求。
2.5  合理利用土地

农民集体既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就
应该有集体处分土地的权利，国家要坚
定地支持农民群体的决定，给予科学的
土地使用指导。农民全体在使用土地时
要顺应国家发展的需求，按照土地类型
进行合理的划分，以免土地使用不当。
同时，还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
绿色生产。

3  结束语

制度的发展要顺应社会的需求，因
此法律制度也应该以推动社会发展为主
要目标，做出适当地修正。集体土地所
有权在过去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但是当前社会中如果一直沿用以
前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度将会对农村的经
济发展、农民生活造成阻碍。因此，必
须推进土地制度的变革，用新的理论建
设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本文对集体土
地所有权实现的困境及其出路的分析还
存在很大的不足，日后还会继续进行研
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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